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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夏日樂學計畫申請說明 

 

一、 計畫撰寫 

(一) 請學校撰寫計畫前，務必詳閱「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推動夏日樂學計

畫」，(以下稱本計畫)，瞭解計畫目的、實施原則、實施方式及預期效

益；建議學校召開會議，邀集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共同規劃課程主軸、

研擬課程特色及進行組織分工，再依本計畫「計畫申請書」格式線上

申請。 

(二) 辦理期程與規模 

1. 本計畫執行期程於 113年暑假期間，課程規劃 2週至 4週。 

2. 每校每方案至多申請 3班，每班節數以 30節至 80節為原則，惟不

得低於 30節。 

3. 每班學生人數 15 至 30 人(國小則為 29 人)為原則，偏遠地區及特

殊教育學校 10人即可開班。 

4. 同 1學校申請之每 1班次課程計畫均須獨立撰寫，並個別檢附 1份

經費申請表。 

5. 得跨校合辦或國中與鄰近國小合作申辦，得採混齡教學。 

6. 請各地方政府宣導學校鼓勵弱勢及學習低成就學生參與計畫。 

(三) 課程規劃 

1. 本計畫旨在透過活動式課程之設計，增加學生學習興趣，爰不得對

學生進行精熟背誦、單向講述、反覆考試等方式之學科加強課程。 

2. 課程設計應具主軸及特色，實作及活動式課程至少 50%，課程規劃

每單元課程以 1至 8節為原則。 

3. 各方案課程規範說明如下: 

  (1)本土語文活動課程應使用單一本土語教學至少 50%。 

        (2)英語主題式課程應以英語做為教學語言，採活動體驗及生活化 

           的教學方式進行課程，或可使用雙語以漸進方式教學及溝通，整 

           體課程教學語言使用英語教學比率至少達 50%以上。學校倘採跨 

           年級教學，課程內容應顧及參與學生之英語學習能力，建議可規 

           劃分組教學方式進行課程。 

         

 



2 

 

(3)自然科學實驗操作課程 

           ①以自然科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相關課程為主 

             軸，倘為自然科學領域課程之實驗，優先考量申請。每班次 

             第一節課應規劃實驗室安全教育課程及實驗室安全教育評量 

             ；戶外教育至多為總節數 1/5、實驗材料包課程至多每班授 

             課總節數 1/3 為原則。 

           ②離島縣市可以縣市提出整體計畫申請；或參照本島縣市辦理 

             方式，由學校個別規劃課程並申請，前開二者擇一。 

             離島縣市倘規劃參照本島縣市辦理方式，最遲應於 112年 11 

             月 30 日前，函文通知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行計畫填報系統 

             權限設定。 

           ③學校如申請臺師大研究生團隊課程，需自行規劃至少 6 天課 

             程，原則上以偏遠地區、非山非市學校及優先照顧學生比例高 

             學校優先。臺師大團隊提供國中小學校至少 4天 32節(整天) 

             物理及化學實驗課程，學校可直接融入計畫中；實際課程學校 

             可視需求於計畫通過後與臺師大研究生團隊討論。 

 (四) 師資安排 

1. 師資開放，不限原學校教師，校際間可互流，亦可聘請具專長之學

者專家、外籍英語教學人員、大專志工、相關專長人員、耆老、傳統

技藝指導者等專才人士進行教學。 

2. 申請學校之校內師資必須參與課程，倘全部課程均由外聘師資進

行授課，應請校內師資擔任課程助教。 

3. 請地方政府協助具申辦意願惟缺乏師資的學校，推薦在地本土語、

英語及自然科學領域師資名單，或協助其進行師資媒合，以提高

學校申請意願。 

4. 方案三及方案四相關師資規範如下: 

       (1)擔任英語主題式活動課程主要教學者，授課師資以 CEF語言參考架

構 B2 級以上為原則(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師資團隊至少 50%

具 CEF 語言參考架構 B1 級以上(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每班學生

達 16 位以上得安排 2 名助教，惟其中一位助教需具有 CEF 語言參

考架構 B1 級以上(或國內外英語系所學生)。師資團隊均為 CEF 語

言參考架構 B 2 級以上者，得考量計畫優先申請通過。 

       (2)規劃自然科學實驗操作課程學校可申請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   

生團隊協助至少 4 天 32 節(整天)課程規劃與執行，惟需自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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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至少 6 天課程。另申請本方案學校教師若曾於 108 至 112 年間

參與並完成國教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加強中小學操作

自然科課本實驗計畫」教師研習者，擇優審核。 

二、經費編列 

(一) 經費編列請學校依所附「經費申請表」格式填寫，補助項目共計 12項，

非前開項目之經費不予補助；倘部分補助項目無經費需求者，該經費

項目申請金額欄位請空白。 

(二) 本計畫每校、每班最高申請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8萬元，申請方案

一及方案三最高補助 9 萬元；偏遠地區(含離島)每班最高補助 10 萬

元，申請方案一及方案三最高補助 11萬元，各項經費編列標準，請參

閱附表「113年夏日樂學計畫經費補助項目及標準」。計畫申請總經費

請以概算至百位。 

(三) 傳統技藝指導者(如技藝耆老等)或外聘具英語能力、自然科學領域專

長之專家學者擔任講師者，申請學校應提供該師資專長背景之佐證文

件資料，且經審核通過者，其鐘點費以外聘師資每人、每節次 800 元

核計。 

(四) 倘有傳統藝師取得內政部傳統工匠、文化部傳統匠師、國家文化資產

網文化資產人才庫相關藝師(含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及口述傳統文

化保存者)或經文化部公佈之傳統藝術接班人計畫藝師或結業藝生擔

任本計畫講師，得支給講座鐘點費每小時 2,000 元，依時間比率每節

為 1,500元(名單可參考教育部「藝師藝有」計畫提供師資名單)。  

(五) 冷氣使用費納入雜支項下核實編列。惟課程使用具揮發性且具有毒性

之化學藥品或溶劑之實驗時，需打開門窗保持室內空氣流通，不得在

密閉空間內進行課程。 

三、計畫審查指標 

(一) 課程:計畫課程規劃與內容具關聯性。 

(二) 師資:師資具專業背景。 

(三) 教材:教材教具之使用具適切性。 

(四) 教法:方案一具沉浸式、融入式、生活化之相關課程、方案二能符合 

      學生興趣及性向之相關課程、方案三教學方法與策略具多元性及方案 

      四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及思考之相關課程。 

 (五) 預期成效:計畫之整體規劃能達到預期效益及創新實驗、整合學習計 

      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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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初審 

(一) 本計畫應以地方政府整體觀點，結合社區資源或地方發展，規劃辦理 

具地方特色之夏日樂學課程，並展現及推廣所轄學校優良教學模組。 

(二) 本計畫採線上申請模式辦理，請各地方政府依限於本計畫線上填報系

統完成所屬學校上傳之計畫申請書初審作業。 

(三) 各地方政府應於 113 年 1月 17日前，將前開完成並通過初審之各校

申請計畫，將其初審結果上傳至線上填報系統，將初審通過之學校名

單函送至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國民中小學則逕至線上申請計畫後，

函知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複審。 

(四) 離島 3縣市申請 「方案四:自然科學實驗操作課程」，如採縣市提出整

體計畫辦理，請依前開函送時限，將整體申請計畫(含經費表)送至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 

五、其他 

(一) 各縣市提送本署複審之班級數額度，請參考本署 112 年補助經費核定

表所列班級數辦理，建議提送班級數以前 1年核定之 1.15倍以內為原

則。 

(二)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生團隊協助「方案四自然科學實驗操作課

程」之課程規劃與執行，113年預計補助偏遠地區、非山非市學校及

優先照顧學生比例較高學校約 90 班辦理課程，其中臺灣本島為 60 

班，離島為 30 班。                                                                                                         

(三) 倘有結合其他機關（單位）辦理之專案計畫或暑期營隊活動者，請敘

寫清楚，並明確規劃研擬本計畫申請之內容範圍及經費，以維護計畫

辦理效益及經費專用原則。 

(四) 本計畫執行事項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推動夏日樂學計畫」、「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實施要點」、「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教育課程及教學事項要點」相關

規定及國教署函文說明辦理。 

 

 


